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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会期间选举执委会官员 

世卫组织美洲区域会员国提出的决定草案 

执行委员会， 

(PP1) 研究了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下称《议事规则》）第 13 条和第

17 条关于由执行委员会选举执委会官员以及在执委会主席因任何原因无法完成任期时

进行更换的规定； 

(PP2) 注意到《议事规则》第 17 条没有规定执委会主席、副主席或报告员在执委会

两届会议之间无法完成任期时进行选举的机制； 

(PP3) 认识到有必要确定一个闭会期间使用的程序，作为执委会选举副主席或报告

员的权宜机制，其中尊重每个区域确定本区域遴选执委会副主席或报告员程序的独立

性； 

(OP)1. 决定在执委会两届会议之间通过以下书面沉默程序选举副主席或报告员： 

(1) 相关会员国通报总干事和有关区域办事处，某副主席或报告员无法完成其任期。 

(2) 总干事和相关区域办事处向该会员国确认已收到通报。 

(3) 世卫组织相关区域办事处根据该区域适用的程序或安排——最好在收到第(1)

款所述信息后 30 天内，但最多不超过 45 天——确定新的执委会副主席或报告员候

选人，并将该候选人姓名通报总干事。 

(4) 在收到有关区域确定的副主席或报告员人选信息后 14 天内，总干事与执委会

主席协商，将提议的副主席或报告员候选人姓名转告执委会其他成员，供其审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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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书面沉默程序选举。转告时需告知提出任何异议的截止日期。任何此类异议均

应以书面形式致函总干事。接收任何异议的日期为自转告函发出之日起 14 天内。 

(5) 如果在规定日期前没有收到执委会任何成员的书面反对意见，上述建议的候选

人将被视为已当选执委会副主席或报告员。 

(6) 如果在规定日期前收到一份或多份执委会成员的书面反对意见，在闭会期间将

不把该候选人视为执委会新的副主席或报告员，选举应推迟到执委会下届会议。 

(7) 总干事在第 4 款所述反对意见提交截止日期之后尽快将书面沉默程序的结果

通知所有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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